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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體復形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口

試二部分，筆試、口試均

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

格者，不得參加口試，筆

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三年。 

具有外國之牙體復形專科

醫師資格，經審查該外國

牙體復形專科醫師制度、

訓練過程與我國相當者，

得免筆試、口試。 

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應公布

相關實證醫學文獻並建置

題庫。 

三、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口試及操作考

試三部分，筆試、口試及操作考試均

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格者，不得

參加口試；口試不及格者，不得參加

操作考試。口試或操作考試不及格

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三年。 

具有外國之牙體復形專科醫師資格，

經審查該外國牙體復形專科醫師制

度、訓練過程與我國相當者，得免筆

試、口試、操作考試。 

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應公布相關實證醫

學文獻並建置題庫。 

專科醫師甄審

方式，刪除操

作考試。 

四、筆試以選擇題為主，以中

文命題（專有名詞部分得

用英文），內容範圍如

下： 

(一)牙體復形科相關之基

礎醫學、牙醫學與臨

床治療。 

(二)美容牙科學。 

(三)牙科材料學。 

口試以案例報告方式進

行，由五名以上口試委員

為之，內容應與筆試科目

相關。 

四、筆試以選擇題為主，以中文命題（專

有名詞部分得用英文），內容範圍如

下： 

(一)牙體復形科相關之基礎醫學、牙

醫學與臨床治療。 

 (二)美容牙科學。 

(三)牙科材料學。 

口試以案例報告方式進行，由五名以

上口試委員為之，內容應與筆試科目

相關。 

操作考試以模型方式進行，由五名以

上委員為之，內容為直接或間接牙體

復形窩洞之修形製備與填補。 

考試範圍，刪

除操作考試相

關內容。 

五、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

法計算，筆試成績以六十

分為及格；口試成績以出

席委員評分總分之平均滿

六十分為及格。 

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應符合以下條件，筆試成

績得每項次加一分，但最

多不得超過十分： 

(一)參加本部委託專科學

會(以下簡稱委託學

五、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筆

試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口試、操作

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分總分之平均

滿六十分為及格。 

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應符合以下

條件，筆試成績得每項次加一分，但

最多不得超過十分： 

(一)參加本部委託專科學會(以下簡

稱委託學會)舉辦之病例競賽、

研究論文競賽（包括口頭或壁報

論文）、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 

成績計算，刪

除操作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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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舉辦之病例競賽、

研究論文競賽（包括

口頭或壁報論文）、學

術研討會口頭發表。 

(二)投稿委託學會雜誌或

國內外相關學術期刊

等為第一作者。 

前二項之執行細節，依委

託學會訂定之牙體復形科

專科醫師甄審相關規定辦

理。 

(二)投稿委託學會雜誌或國內外相關

學術期刊等為第一作者。 

前二項之執行細節，依委託學會訂定

之牙體復形科專科醫師甄審相關規定

辦理。 

六、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

次，其報名日期、筆試、

口試日期、地點及其他相

關事項，於辦理前二個月

公告之。 

六、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次，其報

名日期、筆試、口試及操作考試日

期、地點及其他相關事項，於辦理前

二個月公告之。 

專科醫師甄審

公告，刪除操

作考試。 

十五、(刪除) 

 

十五、牙醫師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自一百

十年七月二日起至一百十三年七

月一日止，申請牙體復形科專科

醫師甄審者，得免筆試、口試、

操作考試： 

(一)至申請日止，具教育部審定

講師以上資格滿三年，且曾在

教學醫院牙體復形科專科擔任

臨床教學工作三年以上，經本

部審查合格。 

(二)至申請日止，曾擔任專科臨

床工作滿五年，且最近三年內

在醫學雜誌發表與該專科有關

論著二篇以上，經本部審查合

格。 

(三)牙體復形科專科醫師甄審原

則發布生效日前，已領有中

華民國牙體復形學會所發牙

醫專科醫師證書，經本部審

查合格。 

專科醫師甄審

免試條款已於

113年 7月 1

日屆至，爰本

點刪除。 

 


